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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恩施腊肉生产卫生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恩施腊肉制品的术语和定义、生产过程各环节的场所、设施、人员的基本要求、安

全控制和管理准则。

本文件适用于预包装恩施腊肉制品的生产。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恩施腊肉

以恩施地区传统工艺为基础，选用优质的鲜（冻）猪肉为主要原料，配以其他辅料，经腌制、炕

制、发酵等工艺加工而成具有特色风味的非即食肉制品。

2.2 腌制

以食盐或以食盐为主并添加香辛料和食品添加剂等辅料对原料肉进行腌渍的过程。

2.3 炕制（熏制）

在炕房内利用干燥的低油脂树脂含量硬质杂木或其纯净木屑（如恩施地区常用的香柏木、茶树、

柑橘木）不完全燃烧而产生的熏烟和热量使肉制品干燥并赋予特有熏烟风味的一种方法。禁止使用含油

脂树脂的松杉类木材（如松木、杉木）、工业废料、化学处理木材或塑料等可能产生有毒物质的材料。

2.4 发酵

在自然或人工条件下，通过微生物和/或酶的作用对肉制品中的蛋白质、脂肪等成分进行分解，形

成独特风味、质构并延长保质期的过程。

3 选址及厂区环境

应符合 GB 14881中相关规定。

4 厂房和车间

4.1 设计和布局

4.1.1 应符合 GB 14881中相关规定。

4.1.2 生产企业应根据产品工艺特点、生产工艺以及生产过程对清洁程度的要求，结合厂房和车间的

实际情况，合理划分作业区域，将厂房和车间划分为一般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一般作

业区包括原料仓库、包装材料仓库、外包装车间及成品仓库等；准清洁作业区包括原料预处理、腌制、

炕制、发酵等车间。清洁作业区包括内包装车间以及有特殊清洁要求的辅助区域，如裸露的待包装半成

品储存区、脱去外包装且经过消毒后的内包材暂存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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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应设置物料运输通道和人员通道，不同清洁作业区之间的物料通道及人员通道应分隔，如设有

特殊情况使用的通道时，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交叉污染。

4.1.4 原料和成品的存放场所（库）应分开设置，不应直接相通。内、外包装材料应分开存放。

4.2 建筑内部结构与材料

建筑内部结构、顶棚、墙壁、门窗、地面应符合 GB 14881中相关规定。

5 设施与设备

5.1 设施

5.1.1 供水、排水、清洁消毒、废弃物存放、个人卫生、通风、照明、仓储、温控等设施应符合 GB 14881
中相关规定。

5.1.2 腌制间应配备温、湿度监测设施。

5.1.3 炕房应配备温度监测设施，并设置机械排风或循环风机系统。

5.1.4 发酵间应配备温、湿度监测设施。

5.1.5 原辅料和成品贮存应配备具有冷藏、冷冻、常温仓储设施。仓库和贮存场所应配备温度监测设

施，必要时配备湿度监测设施。

5.1.6 准清洁区和清洁区应设置工器具清洗消毒区域及相应设施。

5.1.7 包装间应配备切片机、真空包装机以及空气制冷设施，并配备紫外灯或其他空气消毒设施。

5.2 设备

生产设备、监控设备及其保养和维修应符合 GB 14881中相关规定。

6 卫生管理

6.1 卫生管理制度、厂房及设施卫生管理

卫生管理制度、厂房及设施卫生管理应符合GB 14881中相关规定。

6.2 食品加工人员健康管理与卫生要求

6.2.1 食品加工人员健康管理与卫生要求应符合 GB 14881中相关规定。

6.2.2 食品加工人员应穿着符合作业区卫生要求的工作服（包括帽子、口罩、手套）和工作鞋（靴）。

6.2.3 准清洁作业区及清洁作业区使用的工作服和工作鞋不能在相关作业区以外穿着。

6.2.4 食品加工人员在加工现场应避免可能造成产品污染的行为。

6.2.5 非食品加工人员不得进入食品加工场所，特殊情况进入应遵守对食品加工人员的卫生要求。

6.3 虫害控制、废弃物处理、工作服管理

虫害控制、废弃物处理、工作服管理应符合 GB 14881中相关规定。

7 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

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应符合 GB 14881中相关规定。

8 生产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

8.1 产品污染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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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产品污染风险控制应符合 GB 14881中相关规定。

8.1.2 恩施腊肉制品加工过程的微生物、化学和物理污染的控制应符合 GB 14881中相关规定。

8.2 重点工序食品安全控制

8.2.1 原料肉验收

用于生产的原料肉应经检验检疫合格，符合 GB 2707等相关标准要求。

8.2.2 原料肉贮存

生鲜原料肉贮存温度应控制在 0℃～4℃，在 48小时内使用；冷冻原料肉储藏温度控制在−18℃以

下，解冻后在 48小时内使用。

8.2.3 原料肉预处理

8.2.3.1 冷冻原料肉应在原料预处理间进行解冻。

8.2.3.2 根据生产要求进行分割、修整，割去碎脂肪，去净碎肉、血污和肉表浮油，沥干表面水分。

8.2.3.3 原料肉的解冻、分割、修整应在低于 10℃的环境温度下进行。

8.2.4 腌制

8.2.4.1 腌制过程中温度应控制在 0℃～4℃，湿度不得高于 85%。根据产品及工艺要求，食盐添加量

控制在 2.0%～7.0%之间（以原料肉重计），腌制时间应控制在 4～18天。详细记录腌制温度、湿度、

时间、盐浓度及实际用量。

8.2.4.2 腌制期间须定期进行翻堆，确保腌制均匀，翻堆次数及时间应做好记录。

8.2.5 晾干

将腌制后或经洗晒整形后的肉品悬挂于阴凉通风处，温度宜不高于 18℃，直至肉品表面干燥（以

肉眼观察无游离水分、触感干燥为准）。企业可根据产品特性通过工艺验证确定适宜水分范围，并记录

于生产文件中。

8.2.6 炕制

8.2.6.1 将晾干后的肉品吊挂于炕房内进行炕制。肉品应吊挂整齐，肉品与墙壁距离应不低于 15cm，

肉之间距离不小于 10cm，肉品距离明火 1.6m以上。

8.2.6.2 炕制时宜采用有效措施控制苯并芘的产生。如在烟熏装置中加装过滤网或冷凝装置。

8.2.6.3 炕制时间 5～15天，炕制温度控制在 40℃～60℃，待肉品经炕制干燥并具有特有的熏烟风味

后出炕，冷却。

8.2.7 发酵

发酵时长不少于 10天，发酵间温度控制在 15℃～25℃，湿度控制在 50%～75%，肉品间隔距离 5cm
以上。

8.2.8 包装

8.2.8.1 内包装操作场所及设备器具应定期进行清洁和消毒，内包装材料应符合 GB 4806系列的相关

要求。

8.2.8.2 预包装产品应封口紧密，无渗漏、破损、胀气现象，包装标识应符合 GB 7718的规定。

9 检验

应符合 GB 14881及 GB 2730中相关规定。

10 食品贮存和运输

10.1 应符合 GB 14881中相关规定。

10.2 贮存食品的场所应保持整洁卫生，避免阳光直射，场所内不得存放影响产品质量安全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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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运输食品的容器及工具应安全、无害，保持清洁卫生，必要时应进行消毒，避免污染食品。

11 产品召回管理

应符合 GB 14881中相关规定。

12 培训

应符合 GB 14881中相关规定。

13 管理制度和人员

应符合 GB 14881中相关规定。

14 记录和文件管理

应符合 GB 14881中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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